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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8�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6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5月18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

770,0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送现金股利1.3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100,

102,6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若公司总股本在权

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70,02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5月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61 宋琳

2 01*****972 沈晓青

3 01*****743 徐继坤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1698号 咨询联系人：李文君顾俊

咨询电话：021-31166512� � � � � � � � � � � �传真电话： 021-31166513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42�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1-022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解放路165号中豪大酒店文豪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春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7人，代表股份71,290,2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5.04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9人，代表股份69,2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63.2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01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2,41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19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2,4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18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9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德恒（济南）

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10、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28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57％；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3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7％。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1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上海公司、中农集团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

中合国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45,580,000股，回避本次表

决。 本议案总有效表决票25,710,200股。

表决结果：同意25,70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03％；反对9,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37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9％。 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400,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768％；反对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4025％；弃权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璐律师、段振波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5339� � � �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2021-008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南侨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 ）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南侨投控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披露每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据。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

公司亦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本公司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21�年 4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251.61�万元，同比增加36.06%。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 21�日

证券代码：605339� � � � � � � � �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编号：临2021-009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 2021� 年 5�

月 19日、5�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1�年 5�月 19日、5�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

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NAMCHOW�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RP.及

实际控制人陈飞龙、陈飞鹏、陈正文、陈怡文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

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

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 年 5� 月 19日、5� 月 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风险。

（二）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

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5�月 21日

●上网披露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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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鸿恩路7号公司40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0,702,1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14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会议由重庆

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颂秋主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李云鹏、朱锂坤、任庆扬，独立董事贾朝茂先生、王洪因公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黎小双、邹传宝先生因公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9,930 99.9984 22,200 0.0016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9,930 99.9984 22,200 0.0016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8,930 99.9983 23,200 0.001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8,930 99.9983 23,200 0.001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9,930 99.9984 22,200 0.0016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8,930 99.9983 23,200 0.0017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678,930 99.9983 23,200 0.001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0,272,430 99.9693 429,700 0.030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2,596,930 99.9288 23,200 0.0712 0 0.0000

8

关于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1—2023三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32,190,430 98.6827 429,700 1.317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家伟、梁小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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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1年5月

20日下午15:00在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六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1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5,915,7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242%。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2,860,31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53%。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3,05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9%。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3,05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深圳赫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

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2、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3、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

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

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具体投票结

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185,91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7%；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解决进展的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 同意60,895,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125,018,

00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晓静律师和李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并进行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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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鼎股份研发大楼董事会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迎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59,532,6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83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34,906,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81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4,626,2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831,33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9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205,0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4,626,2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17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1.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79,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79,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78％。

议案2.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82％。

议案3.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82％。

议案4.00�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0,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8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4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49,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5％；反对8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041％；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5.00�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82％。

议案6.00�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82％。

议案7.00�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8.00�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8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82％。

议案9.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10.00�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1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257,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5％；反对8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56％；弃权2,18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3909％。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56,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222％；反对8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3261％；弃权2,18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8.1517％。

议案12.00�关于申请2021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520,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1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2％；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55％； 弃权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13.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议案14.00�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520,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06％；反对9,968,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17％；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77％。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819,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6845％；反对9,968,9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7.1542％；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614％。

议案15.00�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520,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1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2％；反对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55％； 弃权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束晓俊 方娟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1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1）承义法字第00118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股份” ）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中鼎股份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559,532,660股，占中鼎股份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8319％， 均为截止至2021年5月1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鼎股份股东。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534,906,

368股，占中鼎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1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4,626,292股，占

中鼎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72％。中鼎股份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0年度报告全文与摘要》《2020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度）》《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申请2021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提案由

中鼎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

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书面

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股东安徽中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两

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

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2％；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2978％。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82％。

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82％。

4、《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0,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4％；反对8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6％；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49,6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55％；反对81,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41％；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5、《2020年度报告全文与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82％。

6、《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82％。

7、《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4％。

8、《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452,6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4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751,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1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982％。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4％。

10、《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4％。

1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7,257,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35％；反对87,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6％；弃权2,18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9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556,6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5222％；反对8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61％；弃权2,187,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517％。

12、《关于申请2021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520,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2,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1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2％；反对1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13、《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53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31,2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4％。

14、《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49,520,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2106％；反对9,968,9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817％；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819,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6845％；反对9,968,9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1542％；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14％。

15、《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59,520,3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12,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819,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2％；反对1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